关于统筹工程类项目中标额度资金划转到学校专项账户进行核算的情况说明

根据《辽宁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辽大校发〔2026〕18号）相关规定，校内各单位工程类项目由后勤工作处归口管理统筹招标，我单位拟实施下表中所列的工程类建设项目，为保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拨付及时、管理规范，接到后勤工作处按招标程序完成项目招标确定中标金额通知后，我单位同意按照中标额度由计划财务处将该项目资金划转到学校专项账户进行核算，由后勤工作处用于支付该项目的预付款、进度款、竣工款及结算审定款等相关款项，严格做到专款专用、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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